从轻行政处罚决定书模板
从轻行政处罚决定书

〔XXXX〕XX号

当事人：XXX（公民姓名/法人名称/其他组织名称）

住址/地址：XXXX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XXX

联系电话：XXX

一、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

XXXX年XX月XX日，本机关接到XXX（举报/投诉/检查发现），称你（单位）涉嫌XXXX违法行为。本机关依法立案后，指派XXX、XXX两名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了调查。调查人员依法询问了当事人及相关证人，收集了相关证据材料，并听取了你（单位）的陈述和申辩。

二、违法事实及证据

经调查，查明以下事实：

XXXX年XX月XX日，你（单位）在XXXX（地点）实施了XXXX行为，违反了《XXXXXX法》第XX条第XX款的规定。具体违法事实如下：

（一）违法时间：XX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；

（二）违法地点：XXXX；

（三）违法情节：XXXX；

（四）违法后果：XXXX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：

1. XXX（证据名称）；

2. XXX（证据名称）；

3. XXX（证据名称）。

三、从轻处罚的理由及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

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
结合本案具体情况，你（单位）XXXX（具体说明从轻处罚的理由，如主动消除危害后果、配合调查等），符合从轻行政处罚的条件。

四、行政处罚决定

依据《XXXXXX法》第XX条第XX款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XXXX（具体处罚内容，体现从轻处罚）。

五、告知权利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XXXXXX（上级机关名称）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直接向XXXXXX（人民法院名称）提起行政诉讼。

XXXXXX（机关名称）

XXXX年XX月XX日




